宁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海洋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案卷装订





科室、直属大队负责人审核，支队分管领导复核，支队主要领导同意后，报市海洋与渔业局审批。








案件调查终结，制作处理意见书报批。


责任人：


经办人员。


时限：


调查终结2日内。





温馨提示：


一、除适用简易程序，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一般程序。


二、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，不得给与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
三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，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；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，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。


四、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，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。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

五、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；


（三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

（四）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
六、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罚。


七、重大、复杂的案件，经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15日；需要继续延长的，需报宁德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
八、当事人可以自知道行政处罚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自知道行政处罚之日起3月内提出行政诉讼。


九、监督电话：0593－2366077。





调查取证


1、向当事人表明身份，出示执法证件；


2、查清违法事实，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。


责任人：


经办人员。



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送达当事人。


责任人：经办人员


案件办理时限：1个月





进入


听证程序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。





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，告知当事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符合听证条件，还应告知有听证权。


责任人：


经办人员。





 责令停止经批准的海底电缆管道海上作业、责令停止经批准的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、责令停止经批准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或者生产、使用的以及其他责令停止经批准的作业活动的；吊销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的；对个人处以超过5000元罚款、对单位处以超过50000元罚款等海洋行政处罚的。





执行处罚





制作结案报告





立案


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制作案件立案审批表报批。


责任人：


经办人员。


时限：7日。





拟撤销的案件，经科室、直属大队负责人审核，办公室审查，支队分管领导复核，支队主要领导同意后，报市海洋与渔业局领导审批。











科室、直属大队负责人审核，支队分管领导复核，支队主要领导同意后，办理立案手续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制作复核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，逐级报市海洋与渔业局领导审查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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